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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铜陵有色  证券代码：000630   公告编号：2017－007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变更公司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关于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029 号）的核准，采

用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965,889,623股。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

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9,560,643,685 元变更为人民币 10,526,533,308 元，总股本由

9,560,643,685 股增加至 10,526,533,308 股。 

根据上述注册资本的变更情况，公司对《公司章程》中部分条款作如下修订： 

1、原条款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956,064.37 万元。 

修改后为“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52,653.3308 万元。” 

2、原条款第十八条 公司目前经批准发行的普通股总数为 956,064.37 万股。 

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前的股本总数为 10,900 万股，其中，国有法人股 9,990 万股，

占总股本 91.65%；法人股 110 万股，占总股本 1.01%；内部职工股 800 万股，占总股

本 7.34%。 

修改后为“第十八条 公司目前经批准发行的普通股总数为 1,052,653.3308 万股。 

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前的股本总数为 10,900 万股，其中，国有法人股 9,990 万股，

占总股本 91.65%；法人股 110 万股，占总股本 1.01%；内部职工股 800 万股，占总股

本 7.34%。” 

3、原条款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956,064.37 万股。 

修改后为“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1,052,653.3308 万股。” 

本次公司章程修订已经得到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关于提请股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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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的授权，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根据本次实

际非公开发行的结果，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及有关备案手

续。鉴于公司股东大会已对董事会进行授权，因此本次章程修订无需再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公司董事会将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1 月 25 日 




